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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合作方签署军民融合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控股

子公司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航新能源”）的通知，具体情况

如下：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第十八研究所（以下简称“中航十八所”）

与智航新能源为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发展，本着资源共享、平等互利、

共同发展的原则，依托中航十八所雄厚的科研实力和技术储备，智航新能源的强

大资金实力和市场影响力，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民参军和军转民等领域开

展合作。立足军民融合的国家战略，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了《军民融合战略合

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本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现将协议

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 合作双方介绍 

（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第十八研究所 

中航十八所是精密机电控制设备研制单位和中国航天伺服专业技术中心，已

有 50 多年的发展历史。现有员工 1600 余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国家级专家

2 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6 人，集团级学术技术带头人 5 人，集团级工艺技术带

头人 1 人，全国技术能手 4 人，航天技术能手 11 人。 

（二）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 

智航新能源成立于 2012 年 7 月，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467 万元，是一家

专注于动力型锂电池正极材料、锂电池、电池组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

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二、 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第十八研究所 

乙方：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 

（一）合作目的 

1、建立高效顺畅的军工与民企对接交流机制，共同开发和配套生产动力电

池、电池包、电池控制系统等产品，推动重点产品协作发展，加强市场互联互通

共享，实现未来的市场扩张战略，抢占市场最高点，为双方合作创造更大的商业

价值。 

2、通过项目合作、科技支撑、共同研发、资源整合、成果共享，促进先进

的国防科技成果向民营企业转移，共同参与乙方所在地的军民融合发展体系和科

技创新体系建设，着重新能源领域技术、产品、市场发展，充分发挥航天体系在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打造军民融合良性发展典范。 

（二）合作方式 

共同组建合作专家组和项目工作组，专家组负责合作项目的选题、市场拓展

和技术升级研发的论证、立项论证以及组织验收等工作，项目工作组负责项目的

方案制定、项目实施、项目总结和项目结题等工作，确保合作的高效运转。 

1、产品和市场 

（1）甲方从事电池 PACK 包和电池管理系统等产品的生产，乙方从事锂离

子电池的生产。将甲方所生产的电池 PACK 包、电池管理系统与乙方所生产的锂

离子电池进行匹配和调整，形成适应市场需求的动力电池系统系列产品。 

（2）确立相互间的采购供应关系，满足双方各自拥有的产品市场对动力电

池系统产品的需求，并共同推进动力电池系统系列产品在工业、农业、交通、运

输、国防等领域的应用，实现市场互联互通共享的同时，合力进行市场开拓。 

2、技术合作 

以“提升生产和技术水平”为目标，开展动力电池及相关产品的生产应用技

术合作，近期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工作： 

（1）以提高新能源产品质量为中心，重点解决制约当前新能源电池发展的

瓶颈问题和关键技术，提升新能源电池生产技术水平。 

（2）以突出污染少、储量大的特点为突破口，重点开展影响新能源可持续

发展的具有前瞻性的项目研究。 

（3）以节工降本，提质增效为目标，逐步提升新能源产品生产全程自动化



的工艺。 

3、指导和培训 

依托甲方多年从事军事装备承制领域和新能源领域生产与研发工作的专家

及各学科不同层次的研究人员，针对乙方的有关需求和形式要求，对乙方的管理

人员进行项目申报文件编写等方面的指导，对乙方的生产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培

训。甲方应乙方要求可采取较为灵活的培训方式，乙方可组织公司管理和技术人

员到乙方所在地或甲方指定地点开展集中培训。 

4、军民融合新能源产业研究机构建设 

双方共同建设高水平的军民融合新能源产业研究机构，建立联合开发、优势

互补、成果共享的产学研用发展机制，参与实施重大技术攻关专项工程，带动新

能源产业相关领域技术突破，提升新能源产业的研发实力，打造新能源产品市场

核心竞争力。 

（三）合作期限 

本协议自生效之日起，有效期为二年。期满时，如双方均无异议，协议自动

续延。 

三、 对公司的影响 

智航新能源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协议的签署同时有利于加快公司新能源

板块产业升级，为公司中长期发展进行技术储备，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进一

步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四、 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签署的《军民融合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协议各方根据合作意向，经友好

协商达成的战略性约定，本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需另行签订相关合作合

同。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披露要求，根据双方后续合作

的进展情况及时发布进展公告，公司指定媒体信息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关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第十八研究所与江苏智航新能源

有限公司军民融合战略合作协议》 

 

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7月 24日 




